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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于2020年6月23日出具了《广

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以及《广东华商

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2020年7月24日

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于2020年11月3日出具了《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

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11月21日下发《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

核函〔2020〕010822号，以下简称“《二轮问询函》”），本所根据《证券法》

《公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就《二轮问询函》涉及的有关事宜进行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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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所发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未披露或未发表意

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作出的声明及

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前提，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核

查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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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轮问询函》相关问题的说明和回复 

 

一、 问题 12 

请发行人持续关注与本次公开发行相关的媒体质疑事项。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媒体质疑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所律师通过公开网络检索核查，关于近期媒体质疑文章主要如下： 

媒体名称 文章题目 质疑的基本内容 

中国网财经 
民生证券护航仕净环保 IPO 第

一大客户销售额疑点重重  
客户集中度较高 

野马财经 
“神秘”第一大客户助力，仕净

环保业绩三年翻番 
客户集中度较高，应收账款余额较大 

投资时报 
客户集中度较高赊销比例大 仕

净环保闯关创业板谋求“输血”  

客户集中度较高，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

负 

新浪财经 
仕净环保 IPO：营收确认存疑 规

模增长与经营回血相背  
应收账款较大，经营性现金流持续为负 

财经网 
IPO 动态|仕净环保赊销冲业绩,

应收账款占营收比例高达 122%  

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高，客户集中

度较高且变动频繁，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低于同行 

览富财经网 
仕净环保 IPO：大客户“神秘”

登场，三年提供近 6 亿业绩支撑  
客户集中度较高 

览富财经网 
仕净环保 IPO（二）：营收增长

的秘诀难道是“依赖赊销”？ 

应收账款较大，坏账准备逐年增加，毛

利率呈下降趋势，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入净额波动过大 

（一）关于媒体质疑事项涉及的合法合规性事项 

1、关于发行人的客户 

经核查，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

的名称、销售金额和占比情况。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

查发行人主要客户的登记信息，实地走访发行人主要客户，取得主要客户的营

业执照、访谈记录，并核查了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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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问卷。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主要客户有效存续，发行

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与发行人主要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关于发行人的应收账款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末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4.52 亿元、4.82 亿元、6.61 亿元以及 6.18

亿元。经发行人确认，公司应收账款系依据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销售合同产生

的。本所律师核查了发行人与主要客户签订的重大销售合同，实地走访了发行

人的主要客户，取得了发行人主要客户的访谈记录。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

重大销售合同形式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系双方

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合同不存

在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的情形，不涉及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或登记手续，未

发生重大法律风险，不存在合同内容不能履行的清形，发行人基于相关合同享

有相应的合法债权。 

（二）关于发行人对媒体质疑事项的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已对媒体质疑事项进行了信息披露及相应的风险提示，如

下： 

发行人已在《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问题五十一/（九）/2”中对客户集中度较高

及是否存在大客户依赖的分析进行了披露，且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四

节 风险因素”充分提示了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问题五十四/（四）”对应收账款较大且占营

业收入比例高的原因进行了披露，且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及“第四节 风险因素”揭示了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回收风险。 



                                                           补充法律意见（三） 

8-3-7 

 

发行人已在《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之“问题六十五/（二）”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入

净额波动过大且持续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进行了披露，且发行人已在《招

股说明书》中“第四节 风险因素”部分充分揭示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波动

的风险。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十二、

经营成果分析/（三）毛利及毛利率分析”对发行人报告期内毛利率变动的分析

进行了披露，且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四节 风险因素”部分充分揭

示公司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综上，经核查媒体质疑事项，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导致其违反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条件的重大违法违规事项，发行人已在《招股

说明书》以及相关文件中对媒体质疑事项以及相关风险进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

及提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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